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 10 号
《江苏省国有土地储备办法》已于2003年5月15日经省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并于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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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江苏省国有土地储备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提高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储备，是指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将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予以储存，以备向社会供应各类用地的行为。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储备管理工作。

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土地储备机构，具体实施土地储备工作。

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土地储备机构，具体实施土地储备工作。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本地区土地市场的实际情况会同城市规划等部门制定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下列国有土地可以通过依法无偿收回或者依法补偿收回后纳入储备：

（一）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土地；

（二）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

（三）经核准报废的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用地；

（四）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

（五）土地违法行为被查处后依法收回的土地；

（六）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的土地；

（七）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的土地；

（八）其他依法收回的土地。

第六条  下列国有土地可以通过收购纳入储备：

（一）土地使用权转让申报价比标定地价低20%以上，由政府优先购买的土地；

（二）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开发的土地；

（三）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政府收购的土地；

（四）政府为实施城市规划指令收购的土地；

（五）其他依法收购的土地。

第七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土地储备机构对拟收购储备的土地进行权属核查，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费用测算，提出收购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土地储备机构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收购协议。

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六）、（七）项规定收回土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委托土地储备机构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补偿协议。

第八条  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对储备土地进行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配套等前期开发。

第九条  储备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可以临时出租，经依法批准后也可以临时改变用途使用。

储备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抵押。

第十条  对纳入储备的土地，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具体地块的规划条件；同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储备土地的用途和使用条件，并优先列入供地计划。

第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储备土地的供应。

第十二条  储备土地供应后，其有偿使用收益应当全额上缴财政。

储备土地开发成本应当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清算，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财政部门及时支付给土地储备机构。

土地储备机构的工作经费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拨付。

第十三条  土地储备资金可以通过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储备土地收益或者其他方式筹措。

同级财政部门每年应当将不少于20%的储备土地有偿使用收益充作土地储备资金。

土地储备资金实行封闭运作，专户存储，独立核算，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第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土地储备活动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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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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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3年5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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